常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常金环审〔2026〕1号

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江苏茅山森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茅山森林世界森林山居和知青客栈2、3装修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江苏茅山森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批的“茅山森林世界森林山居和知青客栈2、3装修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及评估意见，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规定的内容在拟建地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对现有原创意中心、原知青改造点、原知青博物馆装修改造提升，打造为森林山居、知青客栈2、知青客栈3，改造完成后共建成192间客房，约377张床。
二、项目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着重做到以下几点：

（一）对项目工程进行科学合理设计，并将环保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生态保护措施纳入工程设计施工方案中予以落实。

（二）加强对施工人员培训及施工期间环境管理工作，做到文明施工，杜绝环境污染、扰民等事件发生。

（三）按“雨污分流”的原则，建设雨污管网，本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于景区绿化/补水。回用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19）标准，COD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标准。
（四）合理布局噪声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对设备的维护和保养，采取有效的减震、隔声、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减小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本项目营运期周边50米范围内敏感点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标准。

（五）按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废的收集、贮存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零排放”，并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规范建设一般工业固废暂存场所。

本项目产生的污泥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送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所有固体废物实现“零排放”，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六）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号）的规定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
三、项目建设运营期间，由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金坛分局、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人民政府监督管理。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验收合格，方可投入运营。

五、项目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或自批准之日满5年方开工建设，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审核）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项目编码：2506-320413-04-01-937891）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人民政府，常州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金坛分局，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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